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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早晨所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 20 章 15 节。这是第八条诫

命的第二次讲解。之后还会有一次。现在请听神的话语。 

“不可偷盗。” 

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让我们祷告： 

父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敬畏你话语的心思与心灵，使我们能

够专心地察看你的话，并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它当成就的工。

父啊，当我们查考这条诫命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地明白它的广

度与深度，明白什么是行在其中，什么是对它的违背；同时我们也祈

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当如何整体地对待你的律法，使我们不至于

在态度上落入律法主义，而是真正明白什么叫作与律法摔跤、行在律

法中，并且珍视那一块宝贵的珍宝，就是神的律法。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当我逐条讲解十诫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都是以律

法为中心的讲道，这是神的律法，是神的命令。因此，在圣经中我们

也确实看到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律法似乎与恩典和信心彼此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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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希望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当我们读神的律法时，绝

不能以一种方式来读，使我们以为自己必须在律法上达到某种成功的

程度，才能得着救赎。那样使用律法是非法的，会使律法成为“死的

职事”。 

如果你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心里想着：“我根本不可能活出一

种能在神面前蒙悦纳的生活方式”，那要么是我讲错了，要么是你没

有正确地听明白。神的律法首先向我们显明的，是我们对救主的需要。

我们观看律法，也观看自己，并且试图行在其中；而一旦我们试图行

在其中，就会发现自己离它是何等地遥远，于是便与保罗一同呼喊：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需要一位守律

法者，就是那位公义的耶稣基督。律法把我们驱赶到十字架前，我们

到那里寻求帮助，而他也确实赐下了帮助。 

然而，在我们得救、被救赎、赎价已经付清之后，我们并不会因

此就把律法丢弃，说：“好吧，律法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它让我知

道我是个罪人，现在我有了救主，那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了。”

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极其普遍的一种态度。不，不是这样。恰恰相反，

我们更加努力地行在神的律法中，因为我们认识到，这律法乃是从神

而来的智慧。因此，在我们查考这条诫命的时候，请务必记住这一点。 

上一次我们谈到，如何正确理解这四个字“不可偷盗”所包含的

完整意义。我们必须开始明白，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万有都是属于

神的。我们在理解这条诫命时，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我们

的一切成就、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所达成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借

着神的护理赐给我们的。即便我为此付出了劳动，仍然是神把它赐给



了我；我完全可以同样努力，却一无所获。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从

最终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神。 

但我们也不应因此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既然一切都属于神，那我

就不真正拥有任何东西。就在这周，我与一位基督徒弟兄有过一次交

流。我参与了一个需要设备的活动，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齐全

了，是否有人把设备拿走了，或者弄丢了。他就说了一句：“反正一

切都是神的。”我心里想，这话当然是对的，但神却把这些东西交托

给我，要我为此负责。所以，万物确实属于神，但他是把这些东西托

付在人手中。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所有权”这样的概念。上一次

我们也谈到，“基督教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治理模式。

这里不展开细说，你可以在问答时间自行进一步探讨。 

我们也谈到，这条诫命的违背，其范围会延伸到我们自己所拥有

的东西。仅仅因为我拥有某样东西，并不意味着我在处理它时就不可

能违背这条诫命。神要我们为他所赐给我们的负责。事实上，一个人

完全可能通过不当的方式处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偷窃”自己所

有的财物；这就是不忠心的管家。圣经给我们的警告是：如果我们不

好好管理神赐给我们的东西，那些东西就会被交给别人，或者干脆失

去。 

今天早晨我想主要谈两点：第一，我们在哪些方面会抢夺他人；

第二，也是最后一点，人是否可能抢夺神？  

偷窃自己东西的方式，往往非常隐蔽；而偷窃他人的东西，看起

来就明显得多了。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不要偷我的自行车，那是我



的，不要拿走。”或者说，那是别人的东西，你不该拿。这一点是显

而易见的。但这条诫命所涵盖的范围，其实比我们许多人所意识到的

要深得多。 

因此，我想请大家注意《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 141 问。这

份要理问答写于几百年前，正是在探讨这条诫命的延伸意义。第 141

问和第 142 问都涉及这一点，我不想重新发明轮子。当我阅读它的时

候，我意识到其中有一种深度，是我们必须认识并且拥抱的。虽然要

理问答本身不是圣经，并非神默示的话语，但我会说，它是合乎圣经

的。 

第 141 问这样问：第八条诫命所要求的责任是什么？它一开始就

提到：在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交易中，要有真实、忠信与公义。弥迦

书 6 章 8 节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

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

里的“行公义”是一个非常具有法律意味的词，意思是作出合乎公义

的判断，简单来说，就是该发生的事情就应当发生。 

撒迦利亚书 8章 17 节告诉我们不可喜爱起假誓。说得直白一点，

基督徒不应当依赖合同里的细则来钻空子，不应当试图占便宜。我们

需要完全的披露。如果你在出售某样东西，而它有问题，你就应当把

问题说清楚。我们在与这个世界互动的时候，应当成为诚实的人。 

要理问答接着说：“将当得的归给各人。”这出自罗马书 13 章 7

节，保罗写道：“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

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在这



里，使徒保罗把问题扩展到了非物质的层面。偷窃并不仅仅发生在物

质层面，你也可以偷窃非物质的东西，比如尊荣。我们当把尊荣归给

当得尊荣的人。因此，无论是抢夺他人的功劳，还是在他人有成就时

不给他们应有的肯定，都是对这条诫命的违背。当人做了可称赞的事，

我们就应当愿意尊重、肯定他们。 

我知道，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们都相信全然败坏。但全然

败坏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曾经做过任何好事。我给你们讲过那个故事：

我有一位改革宗牧师朋友，他非常擅长指出罪。他几乎是识别罪的专

家。有一天，我们站在他家前院聊天，一个大约三岁的小女孩走过来，

抱着她的小洋娃娃，说：“看我的新娃娃，看我的新娃娃。”我心里

觉得挺可爱的，但他什么也没说，小女孩就走开了。他的评价却是：

“太物质化了，真让人倒胃口。”她才三岁啊。但你知道吗，也许他

说得对。也许她真的爱上了那个娃娃。也许三十年后的今天，她依然

无法放下它。我不知道那程度究竟如何。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便在这

个堕落的世界、在堕落的罪人当中，仍然存在一个“将尊荣归给当得

尊荣之人”的位置。这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事。当有人完成了某件事，

我们应当在他们的生命中予以承认，这本身就是一种鼓励。 

偷窃会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显露出来。你也可以在时间这个非物质

的领域里偷窃。现在我并不是有意踩谁的脚，我也不知道谁犯了这样

的事，但我那位已经归主的亲爱的弟兄希普基纳德常常说一句话：“你

往一群狗中间扔一块石头，叫得最响的那只，就是被砸中的。”那些

毫无必要、反复让别人等候自己的人，其实是在偷窃别人的时间。当

然，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我自己也常常如此，



但这依然是一种偷窃。你把自己的时间看得宝贵，却让别人为你等候，

这是对这条诫命的违犯。 

名誉同样也是可以被偷窃的东西。下一条诫命我们会更深入地讨

论这个问题，因为它更多地涉及“作假见证”的主题。但你确实可以

通过谈论一个人，无论所说的是真还是假，来偷走对他来说极其宝贵

的东西，而这些话本来就不该被说出来。 

接着，要理问答继续说：要归还非法扣留、未交还给其合法所有

者的财物。利未记 6 章 4~5 节谈到那偷了东西的人：“他既犯了罪，

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

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

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换句话

说，他得到了不该属于他的东西。凡他因起假誓所得的，也就是说，

他是靠说谎得来的，要照原价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物主。

所以，按着圣经的教导，贼不但要归还所偷之物，在这个例子中，还

要额外加上五分之一。实际上，在圣经的其他地方，赔偿的数额还可

能更多。这里清楚地教导我们，必须有赔偿。不是简单地说一句“对

不起”就算了，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还回去。 

我们的司法体系中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同时存在刑事法

庭和民事法庭。我一直觉得有点奇怪：当一个人犯罪并被罚款时，钱

是交给国家，而不是给受害者；而受害者还得另外把那个人告上民事

法庭。我当然不敢假装自己是司法专家，也许我们可以把克里斯·奈

斯旺格再请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但按我的理解，事情本不

该既是刑事又是民事。被伤害的人，理当取回被夺走的东西，并且还



要加上赔偿，这才是合宜的运作方式。 

如果事情没有正式进入法庭，而是在非正式的情况下，你被抓到

确实偷了东西；若你真的、真正地悔改了，你就会归还，而且会多还，

因为你不仅拿走了本不属于你的东西，也剥夺了别人正当享有它的时

间。这才是悔改应有的样子。 

要理问答接着说：要按着自己的能力，并照顾他人的需要，甘心

地施予和借贷。你可能会在圣经中读到，借贷往往被视为一种罪，确

实有一种情况是，当你以高利率借钱，使对方背负不合理的重担时，

这样的借贷就是罪。你明知道对方正处在困境中，却说：“我可以借

你钱，但我要你还得更多，好让你比之前陷得更深。”我有意大利血

统，我的一些亲戚曾经就靠这种事为生；而在某些时候，一些看似合

法的生意，做法也同样强硬。但通常来说，圣经对这类借贷是持否定

态度的。 

不过，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当我们读要理问答这一部分时，它

是在呼召我们培养一种心志，就是愿意保护他人的财产。同样的，细

节我们可以留到问答时间再谈。借贷本身是有其合宜位置的。箴言中

那句“借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常常被人误解，用来主张任何形式的

借贷都是错误的。我不认为那节经文是在这样教导，但这个问题我们

也可以在问答时间再讨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当利用他人软弱的

处境，通过借贷来加重他们的负担。 

要理问答继续说：在对待世俗财物时，要节制我们的判断、意志

和情感。到这里，威斯敏斯特的神学家们开始触及问题的核心了，对



世俗财物的判断、意志和情感需要被节制。让我从牧者的角度说一句，

当我读到这些内容时，这一点对我触动极大，我也盼望它能以一种积

极而具有救赎性的方式触动你。 

因为使徒保罗直指问题的核心，不只是偷盗的问题，而是许多问

题的根源。他指出了一种内在的倾向，这种心态会使我们的心走向悖

逆，不仅是在这条诫命上，在其他诫命上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守护我

们的心，守护我们思考的方式。这不仅仅是外在行为是否顺服的问题，

而是：我内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我去偷盗？我究竟走过了哪些

小路，才会去做那些平常不会做的事？ 

这些年来，我曾服事过一些因为犯罪而入狱的人。在我看来，他

们本质上并不是坏人。他们并不是某天早上醒来就说：“我要去偷东

西。”我这里说的甚至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偷盗，而是所谓的“白领

犯罪”。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打算成为一个不诚实的商人，并一路走

到今天。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他们一步步走上了一条道路。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警惕这一点。使徒保罗正是在处理这种内在的心

态，因为正是这种心态，会把我们带到一条我们并不想走的路上。 

而且，不只是我们不想走那条路；我认为，当我们真正聆听保罗

所说的话时，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平安，使我们的生活轻省一些。不

仅是在偷盗这件事上，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也是如此。他在提摩太前书

6 章 6~10 节中谈到了这一点，我们要在这里稍作停留。他一开始就说：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知足。我们应当培养的总体心态，就是知足。然而，我们常常内

心深处会觉得：我理应拥有比现在更多的东西。这可能体现在物质上，

也可能体现在关系上。有些人会觉得：“我有配偶，但我本可以找一

个更好的。”也可能体现在尊荣上：“我并没有得到与我应得相称的

尊重。”或者体现在名声上：“别人并没有像他们应该的那样看重我。”

这一切都显明了我们对自己当前处境的不满足。而这种不满足，会把

我们带向违背的道路，不只是违背这一条诫命，而是许多诫命。 

当我们开始在心里想：“我应该拥有比现在更多的东西。”为了

在忠心上更加刚强，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一个更大的图景。保罗接着说：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仿佛他在提醒

我们：要不时停下来，想一想这幅全景。我出生，神终有一天会接我

回家，我会死。这是全景。当我死的时候，我什么也带不走。这就是

他在说的：你来的时候一无所有，离开的时候也一无所有。你赤身而

来，也赤身而去，当然，也许身上穿着一套旧西装之类的。 

请记住，这并不是反对殷勤努力的论证。这并不是说，因为我要

知足，我就不该追求成功。使徒保罗并不是这个意思。你完全可以在

知足的同时，努力追求成功。我看到在座有运动员。作为运动员，我

们都希望变得更好，对吗？我们都希望明天能比今天打得更好。但如

果你一生都作为运动员，却始终对今天的自己不满足，那会是多么可

怕的事？你等于把自己判定为终身的挫败与不满。我将永远活在挫折

中。不，不是这样的。你可以在今天的状态中感到知足，同时坚信明

天你会变得更好。但这不该是出于一种不健康的、对自己处境的不满。 

 



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让这个世界、我们的目标、野心和抱负失控，

反过来掌控我们。我并不是我所能达成成就的总和，那不是我真正的

身份，也不可能是。 

保罗用这样的话结束了这一段，我们没有时间深入展开，但他说：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

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他仿

佛在说：你所拥有的东西，最终会反过来拥有你。“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

看，这里的受害者不只是别人，当然别人也会受害；你自己也会受害。

当你放纵那种不满足的心态时，你是在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我们

本当拥有一种属神的知足。 

要理问答继续说：要殷勤关切并用心操练，去获取、保守、使用

和处分那些为维持我们本性所必需、并与我们身份相称的事物。你在

这里就能清楚地看到，对殷勤劳作的呼召。我们要“获取、保守、使

用和处分”，这意味着付出努力。神把东西赐给我们，我们就当在自

己的生命中，也在他人的生命中，对这些事物施行合宜的管家职分。 

提摩太前书 5章 8 节把这条诫命带入另一个领域：“人人若不看

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当一位父亲或者父母，不供养自己的家庭时，这是不对

的。你有责任供养你的家庭。反过来说，当儿女不供养年迈的父母时，

他们就是在夺取父母的东西。神把这样的责任赐给了我们：他把照顾

儿女的责任赐给父母，也把照顾父母的责任赐给儿女。当我们不履行

这些责任时，本质上就是在偷盗，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所欠的债，是神



亲自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 

要理问答接着说：要有合法的职业，并在其中殷勤尽责。我记得

第一次读到这一条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想我第一次按着这条来讲

道时，干脆把它完全略过去了，因为我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合

法的职业，并在其中殷勤尽责。”这到底在说什么？ 

我想，这里所说的，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当、

合法的呼召，而且我们应当在这个呼召的界限之内行事。在座的每一

个人都蒙了呼召，神已经把一个呼召赐给你。我们有“呼召”这个词，

从“呼召”这个词，我们又引申出“发声”，再由“发声”引申出“职

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自己的本分。你的呼召

可能是孩子、儿子、女儿、学生、工人、传道人、牧师、长老，或者

其他任何身份；这些都是你的呼召，而你当在这个呼召的范围之内忠

心地行事。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7 章 20~21 节中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很多人会说这段经文是在支持奴隶制度，其实并不是，而且当时的“奴

隶制度”本身也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并不完全相同。他写道：“各人

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分，仍要守住这身分。你是作奴隶蒙召的吗？不

要为此忧虑；若能得自由，就求自由更好。”这两节经文很耐人寻味，

对吗？ 

我想他是在说，如果你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理想的处境中，因为

他这里很可能指的是债役，是那些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自愿成为仆役

的人；当然也有一些是真正的奴隶，因为那是在罗马帝国，确实存在



奴隶制度，他要说的是：如果这是你现在所处的位置，那就忠心地在

这个位置上行事。无论是在人的面前，还是在神的面前，都要忠心。 

或许将来会有某个时刻，需要进行公民抗命，但我没有时间在这

里展开讨论。一般而言，我们应当持守的态度是：神把我们放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忠心地行事。他也补充说：“若能得自由，就求自由。”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改善自己的处境，那就去改善；如果你能够得

自由，那就去得自由。但与此同时，不要在你现在所承担的责任上失

信，因为那同样属于偷盗的范畴，你没有履行神托付给你的责任。 

要理问答继续说：避免不必要的诉讼，并尽力用一切公义合法的

方式，去促成、保全并增进他人的财富和外在境况，也包括我们自己

的。也就是说，整天看着电视节目，琢磨着自己可以告谁一把，很可

能就是对这条诫命的违背。我们是一个动辄起诉的国家。 

第八条诫命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属于他人的东西。我们

必须尊重他人的时间、才干、能力、投资和所有权。我们不应当被嫉

妒所支配。至于贪恋，我们当然会在最后一条诫命中谈到。但你会发

现，它几乎总是与我们的文化并肩而行。别人的成功和拥有的产业，

不应当在我们里面激起一种扭曲的心态，好像因为他们成功了，而我

们没有。那些成功的人，不该成为我们嫉妒的对象，而应当成为我们

学习的榜样。你看到一个人取得了成功，不要对他生气；去约他见个

面，问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这里有一段引语，据说出自亚伯拉罕·林肯。我不能百分之百

确定，因为我没有做完整的考证。但我还是愿意说它出自林肯，因为



几乎人人都会向他的祭坛下拜，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有些人依然

不喜欢林肯。不管怎样，我认为这段话在我们所处的文化处境中，确

实值得思考。他说： 

“你不能靠毁坏富人来帮助穷人。 

你不能靠削弱强者来扶持弱者。 

你不能靠打击节俭来带来繁荣。 

你不能靠拉低付薪者来抬高领薪者。 

你不能靠煽动阶级仇恨来促进人类的手足之情。 

你不能靠剥夺人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来建立品格与勇气。 

你不能靠替人做他们自己能够、也应当去做的事，来永久地帮助

他们。” 

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多真实而深刻的洞见。 

我们最后来看这条诫命中的最后一个类别，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抢

夺神”。也许，第八条诫命中最具破坏性的一个层面，就是抢夺神。

你可以想去偷很多人的东西，但神绝不是你想去偷的那一位。 

那么，一个人是如何抢夺神的呢？神认为，当我们扣留当纳的十

分之一时，就是在抢夺他。玛拉基书 3 章 8~10 节说：“人岂可夺取神

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

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

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



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

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在这间教会待久了的人都知道，我这些年来几乎没有讲过十一奉

献的信息。我们没有什么“管家月”之类的安排。可如今经文摆在这

里，我也必须照着经文来讲。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谈钱。我们不知道

你们赚多少钱，也不会要求你们把报税表交上来。这件事是在你和神

之间。但如果我在这里不指出这一点，那就是我的失职。 

我确实相信，圣经教导我们应当奉献十分之一；而且我也相信，

“十一奉献”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也许

不是衡量属灵光景的最好方式，但它可能是最容易衡量的方式。因此，

它常常被用来衡量教会的属灵健康状况，我不是在说我们这间教会，

而是在说整个西方福音派教会。因为有些事情很难衡量，比如祷告、

顺服，这些都不容易量化；但奉献却可以被统计。今天，西方福音派

教会的平均奉献比例是 2%。 

而我们从玛拉基书中学到的是：那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神把扣

留它看作是偷盗，而这样的偷盗会带来负面的后果；相反，对此忠心，

则会带来正面的结果。 

不过，我要在这里补充一句，因为我不希望被人指责成那种电视

布道家，告诉你“只要你奉献一百，神就给你一百倍的祝福；你奉献

一千，神就给你一千倍的祝福”。你们听过这种说法吧？我可以坦白

告诉你，我现在所读的这段经文，被人严重地滥用了。而最令人痛心

的场景之一，就是我在养老院服事时，那些年迈的寡妇来到我面前—



—因为我在她们生命中建立了一点信任，她们拿着一大堆寄到她们家

里的宣传资料，在固定收入之下，被人应许健康、财富和兴旺，只要

她们把钱寄给这些江湖骗子。她们对这些事情极其敏感，也极其脆弱，

而这种行为实在是极其邪恶、有害的。 

这种认为只要你奉献金钱，你个人就一定会因此蒙福的观念，我

要告诉你，圣经并没有应许事情一定会这样发生。你可能把你所有的

都奉献了，今天却被诊断出患了癌症。你也可能把你所有的都奉献了，

走出门却被公交车撞到。这并不是神在说你当纳十分之一、祝福就必

倾倒给你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不是一种魔法，也不是说我们靠着付

钱来“买通”神，好像他是某种宇宙老虎机，只要我们投对了硬币，

他就一定会回报我们。这根本不是事情运作的方式。 

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总体性的原则：教会被赋予一个责任，要奉献

一定的比例，也就是十分之一，用于事工。这些事工包括供养像我这

样的人，支付教会建筑的费用，支付辅导人员的费用，以及支持教会

范围之内所进行的各样事工。如果教会在经济上被严重束缚，那么这

些事情就无法发生，至少无法达到它们本应达到的程度。 

我曾经在养老院里服事，那些年长的姐妹们会对我说，这些事之

所以能持续，是因为她们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她们当中有许多人出生

在十九世纪。她们会说，保罗牧师，你知道吗，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

候，我父母一共只交百分之六的税，却向教会纳十分之一。如今教会

只得百分之二，而我们被告知要交百分之六十的税。这几乎就像是神

在说，你可以选择，或者向教会纳十分之一、向政府纳百分之六，或

者向教会纳百分之二、向政府纳百分之六十。选择权在你们手中。 



我们已经作出了选择，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在为此承受后果。当政

府开始承担那些原本只属于个别基督徒或教会的责任时，政府就成了

我们的保姆，并且会不断地拿走越来越多的钱。只要教会不履行自己

的责任，这种情况就会持续下去。而我所说的这一点，尽管听起来严

厉，却涉及经济，也必然涉及金钱。教会蒙召当纳十分之一。 

神并没有在新约中说，尽管这是一个更美之约，我就让你们自己

随意决定想给多少。神已经设定，教会的收入中应当有一个确定的比

例，是专门用于教会事工的。 

现在我要告诉你，你可能不同意这一点，而我们在这里欢迎不同

意见。你也可能有疑问，你完全可以提出问题，或者把问题写下来。

但我要为十一奉献作一个非常简短、我认为相当扎实的论证。 

你知道，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过，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

分之一，却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他并没有说，你们不要再为薄

荷、茴香、芹菜纳十分之一了。他说，这些是你们当行的，那些也是

不可忽略的。耶稣并没有废除十分之一的制度。 

使徒保罗在谈到奉献时也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 9 章读

到，他实际上是在谈论如何供养像我这样的人。保罗写道，我说这话

是照人的意见吗？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你们要在心里记住这一点，

他说，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也就是说，他是在诉诸律法，是在诉诸

旧约的律法。因为摩西的律法上记着说，牛在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

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岂不是完全为我们说的吗？的确是

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指望去



打场，得着他所盼望的。我们若把属灵的事撒种在你们中间，从你们

收割属物质的事，算是大事吗？ 

你看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保罗并不是一种属灵化到否认现实的人。

他并不是说物质不重要。他指出这里有一种关系。如果我们在属灵上

撒种，就理当在物质上有所收成。如果别人分享了这权柄，何况我们

呢？然而，我们并没有用过这权柄，反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

受阻。 

接下来是我在最后这两节中想要强调的重点。你们岂不知，为圣

事劳碌的，就从殿中吃物，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供物吗？主也

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 

让我在结束之前稍微解释一下。保罗提到，那些办理圣事的，从

殿中得吃用，分领祭坛上的供物。他很清楚地指出，这里有真实的物

质需要。不只是说，我们只谈属灵的领域就够了。不，无论在旧约还

是新约，都有物质层面的需要。在这里，他是在暗指摩西律法中的十

分之一制度。 

在第十四节中，他说，即便如此，字面意思是，同样如此，有些

译本会翻译为，用同样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旧约中服事的人，是借

着十分之一和供物得着供应。保罗说，同样地，传福音的人也当靠福

音生活。那么，这个同样的方式是什么？这正是问题所在。如果保罗

是在论证，新约中的传道人应当如何得到供养，那就是用与旧约祭司

同样的方式。而旧约祭司是如何得到供养的呢？这一点没有争议，他

们是靠十分之一得供养的。这正是使徒保罗所提出的论证。 



有趣的是，在哥林多后书中，那段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说神喜

爱乐意奉献的人，又说要照着心里所定意的去给。你若仔细去读那段

经文，就会发现他在那里说的，恰恰与这里不同。他说，在那件事上，

我不是诉诸律法，而是在试验你们爱心的真实。当谈到十分之一时，

他是诉诸神的律法，并且表明新约中的十分之一，应当与旧约中的十

分之一相同。 

至于奉献，用于帮助其他教会、支持事工机构、救济机构，甚至

可能是一些超教会的机构，那些都属于奉献。那些是照着你心里所定

意的去给。但神已经借着保罗清楚地表明，在新约中，十分之一是属

于教会的，是为了你所在教会的具体事工。支持其他事工或机构，应

当归在奉献的范畴之内。 

最后我总结一下。对这地和其中一切的管理，是神交给人的使命。

神要我们为如何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负责。这是一种托付，也是一种

责任，不可轻忽。无论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还是对他人所拥有之物

的尊重，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这些都极其重要。我们蒙神呼召，

要维护人对神所托付给他们之物的正当权利，也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一同祷告： 

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追求公义的心。求你借着你

的圣灵，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在哪些事上违背了这一条和你一切的诫命，

好叫我们能够照着你所呼召的方式来行走。父啊，使我们成为忠心的

人，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恩典不是犯罪的许可证，也不是掩盖邪恶的

外衣。正因为我们领受了如此大的恩赐，我们就更当竭力追求顺服。



求你帮助我们这样行，为要荣耀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